
臺 中 市 政 府 財 政 局 
市 庫 支 票 掛 失 止 付 通 知 單 

 
臺 中 市 政 府 財 政 局 （ 庫 款 支 付 科 ）   （ 通 知 聯 ）  市   庫 

發出日期  加 蓋 機 

關 印 信 

收到日期  

編    號  編 號  

 
第 

一 

聯 

： 

由 

兌 

付 

市 

庫 

查 

註 

蓋 

章 

後 

退 

回 

臺 

中 

市 

政 

府 

財 

政 

局 

︵ 

庫 

款 

支 

付 

科 

︶ 

 

茲遺失下列市庫支票，即請 

查照迅予止付。      此 致 

市 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（庫 款 支 付 科）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 

通 
知 
單 
一 
式 
三 
聯 
送 
臺 
中 
市 
政 
府 
財 
政 
局 
︵ 
庫 
款 
支 
付 
科 
︶ 
 

原 支 票 記 載 事 項 

簽發日期 100.02.10 號 碼 MB1234567 支票兌付區 台銀台中 

受 

款 

人 

姓 名 或 名 稱 王 小 明 

地 址 123 臺中市大眀區中明路 456 號 電話號碼 04-1234567 

金額（中文大寫）參仟元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T＄3,000 

原申請人姓名 王 小 明 掛失止付申請書編號 
 

 

支 

票 

遺 

失 

情 

形 

 

日 期 100 年 08 月 01 日 市 庫 查 註  

 

原 

因 

及 

經 

過 

 

 

1.不慎遺失，至 100 年 08 月 16 日止尚未兌付。 

2.支票 有劃線，並有禁止背書轉讓。 

3.100 年 08 月 17 日，刊登於民眾日報 11 版聲明作廢。 

（請附整張刊登之報紙） 

 

 

 

 

 

市庫         啟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
臺 中 市 政 府 財 政 局 
市 庫 支 票 掛 失 止 付 通 知 單 

 
臺 中 市 政 府 財 政 局 （ 庫 款 支 付 科 ）   （ 存 根 聯 ）  市   庫 

發出日期  加 蓋 機 

關 印 信 

收到日期  

編    號  編 號  

 
第 

二 

聯 

： 

由 

臺 

中 

市 

政 

府 

財 

政 

局 

︵ 

庫 

款 

支 

付 

科 

︶ 

存

查 

茲遺失下列市庫支票，即請 

查照迅予止付。      此 致 

市 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（庫 款 支 付 科）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 

通 
知 
單 
一 
式 
三 
聯 
送 
臺 
中 
市 
政 
府 
財 
政 
局 
︵ 
庫 
款 
支 
付 
科 
︶ 
 

原 支 票 記 載 事 項 

簽發日期 100.02.10 號 碼 MB1234567 支票兌付區 台銀台中 

受 

款 

人 

姓 名 或 名 稱 王 小 明 

地 址 123 臺中市大眀區中明路 456 號 電話號碼 04-1234567 

金額（中文大寫）參仟元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T＄3,000 

原申請人姓名 王 小 明 掛失止付申請書編號 
 

 

支 

票 

遺 

失 

情 

形 

日 期 100 年 08 月 01 日 備 註  

原 

因 

及 

經 

過 

1.不慎遺失，至 100 年 08 月 16 日止尚未兌付。 

2.支票 有劃線，並有禁止背書轉讓。 

3.100 年 08 月 17 日，刊登於民眾日報 11 版聲明作廢。 

（請附整張刊登之報紙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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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中 市 政 府 財 政 局 
市 庫 支 票 掛 失 止 付 通 知 單 

 
臺 中 市 政 府 財 政 局 （ 庫 款 支 付 科 ）   （ 通 知 聯 ）  市   庫 

發出日期  加 蓋 機 

關 印 信 

收到日期  

編    號  編 號  

 
第 

三 

聯 

： 

送 

兌 

付
市 

庫 

 

茲遺失下列市庫支票，即請 

查照迅予止付。      此 致 

市 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中市政府財政局（庫 款 支 付 科）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 

通 
知 
單 
一 
式 
三 
聯 
送 
臺 
中 
市 
政 
府 
財 
政 
局 
︵ 
庫 
款 
支 
付 
科 
︶ 
 

原 支 票 記 載 事 項 

簽發日期 100.02.10 號 碼 MB1234567 支票兌付區 台銀台中 

受 

款 

人 

姓 名 或 名 稱 王 小 明 

地 址 123 臺中市大眀區中明路 456 號 電話號碼 04-1234567 

金額（中文大寫）參仟元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T＄3,000 

原申請人姓名 王 小 明 掛失止付申請書編號 
 

 

支 

票 

遺 

失 

情 

形 

日 期 100 年 08 月 01 日 備 註  

原 

 因 

 及 

 經 

 過 

 

1.不慎遺失，至 100 年 08 月 16 日止尚未兌付。 

2.支票 有劃線，並有禁止背書轉讓。 

3.100 年 08 月 17 日，刊登於民眾日報 11 版聲明作廢。 

（請附整張刊登之報紙） 

 

 


